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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８８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

ＹＥＣＨＩＵ ＭＥＴＡＬ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ＬＴＤ．

）

（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

８８

号）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相关统计显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日均

持有市值

１０

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在沪市新股上市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买入的，亏损

账户数过半， 尤其是在上市首日因盘中价格涨幅过大被临时停牌的新股交易中，

股价大幅拉升阶段追高买入的，亏损账户数超过

９０％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

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

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球资源”、“公司”、“本

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１

、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的持股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怡球（香港）有限公司、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黄崇胜、林胜枝担

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两家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合计不超

过黄崇胜、林胜枝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

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２

、其他股东的持股锁定承诺

股东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总经理陈镜清控制的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万源控制的太

仓嵘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国梁控制的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

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

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

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Ｗｉｓｅｌｉ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Ｚｅｓｔ Ｄｅ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富兰德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等

４

名股东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股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黄崇胜、林胜枝、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均

以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黄崇胜、林胜枝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间接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

述锁定期满后，在黄崇胜、林胜枝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

内，每年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间

接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

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６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

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２

］

９

号文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怡球资源”，证券

代码“

６０１３８８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８

，

４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３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８８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４１

，

０００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发行的股份数：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公司股东怡球（香港）有限公司、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黄崇胜、林胜枝担

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两家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合计不超

过黄崇胜、林胜枝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

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股东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总经理陈镜清控制的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万源控制的太

仓嵘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国梁控制的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

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陈

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

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Ｗｉｓｅｌｉ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Ｚｅｓｔ Ｄｅ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富兰德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等

４

名股东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黄崇胜、林胜枝、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均

以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黄崇胜、林胜枝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间接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

述锁定期满后，在黄崇胜、林胜枝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

每年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

年内，不以任何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间

接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２

，

１００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三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的

８

，

４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名称：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Ｙｅｃｈｉｕ Ｍｅｔａｌ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后）

４

、法定代表人：黄崇胜

５

、注册地点：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

８８

号

６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４３４

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加工新型合金材料和各

类新型有色金属材料、黑色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环保机械设备、熔炼设备、分选设

备，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从事与本企业生产的同类商品及矿产品的进出口、批发业

务（不含铁矿石、氧化铝、铝土矿；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８

、主营业务：通过回收废铝资源，进行再生铝合金锭的生产和销售。

９

、所属行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５３７０３９８８

１１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５３７０３９５０

１２

、互联网址：

ｗｗｗ．ｙｅｃｈｉｕ．ｃｏｍ．ｃｎ

１３

、电子信箱：

ｙｅｈ＠ｙｅｃｈｉｕ．ｃｏｍ．ｃｎ

１４

、董事会秘书：叶国梁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姓名 任职情况

黄崇胜 董事长

林胜枝 副董事长

詹黄秋兰 董事

李贻辉 董事

范国斯 董事

陈镜清 董事

、

总经理

张海龙 独立董事

安庆衡 独立董事

范霖扬 独立董事

郭建昇 监事长

许玉华 监事

顾俊磊 监事

杜万源 副总经理

陈美顺 副总经理

黄勤利 财务负责人

叶国梁 董事会秘书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详细情况如下：

姓名 所任职务 间接持股的股东名称

控制该公司

股份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数

（

万股

）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黄崇胜

、

林胜

枝夫妇

董事长

、

副董

事长

怡球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９６０．００ ５３．５６％

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７．５０ １．１２％

陈镜清 总经理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６．００ ０．８９％

杜万源 副总经理 太仓嵘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６．００ ０．８９％

叶国梁 董事会秘书 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５．００ ０．７４％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怡球（香港）有限公司，其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注册股本

１７

，

２００

万股，注册地址为中国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３０２－８

号集成中心

２７０２－３

室，董事为黄崇

胜。 其自设立以来未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所拥有的主要资产是发行人的股权。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２１

，

９６０

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７２．００％

，

占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５３．５６％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怡球（香港）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３２

，

０６３

，

０５７

美元，净资产

３２

，

０６２

，

０８７

美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２

，

１８２

，

８０３

美元（经香港何晨风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黄崇胜、林胜枝夫妇。本次发行前，黄崇胜、林胜枝夫妇间

接持有本公司

２２

，

４１７．５０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７３．５０％

。 本次发行后，黄崇胜、林胜枝

夫妇合计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５４．６８％

。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怡球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２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５６％

２ Ｗｉｓｅｌｉ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４％

３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４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５７％

４ Ｚｅｓｔ Ｄｅ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４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５７％

５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２３％

６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６５７

，

２６３ １．１４％

７

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１２％

８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８９％

９

太仓嵘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８９％

１０

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７４％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３．０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２

，

１００

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８

，

４００

万

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３６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０１０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８６

，

１６８

，

６６０．２８

元，包括：

（

１

）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６４

，

４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

） 审计费用：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３

） 验资费用：

４

，

０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 律师费用：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５

） 信息披露费用：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６

） 股份登记费及上市初费：

６２３

，

６６０．２８

元

２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

０．８２

元。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２７

，

８８３．１３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５．１６

元（根据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按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７２

元（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华一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以下合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公司及保

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与上述银行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 本公司已分别在上述八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

等专户仅用于本公司异地扩建年产

２７．３６

万吨废铝循环再生铸造铝合金锭项目、建设

研发中心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本公司、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华泰联合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华泰联合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本公司、各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华泰联合证券每半年度

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４

、本公司授权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白岚、肖维平可以随时到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 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 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 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

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

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华泰联合证券。

６

、 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本公司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华泰联合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华泰联合证券更换

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

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８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

合华泰联合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华泰联合证券的要求下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华泰联合证券发现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

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０

、本协议自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华泰联合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

之日起失效。

二、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日期间无其他重要事项发生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

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５

层

保荐代表人：白岚、肖维平

项目协办人：李纪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５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８０８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华泰联合证券

的推荐意见如下：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

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 2

年

4

月

20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平安证券

"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4

月

20

日起，平安证券在其所有网点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基金代码：

162509

）的申购、赎回及其它

销售代理相关业务。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

"

双禧

"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

A

份额（以下简称

"

双禧

A"

）与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

B

份额（以下简称

"

双禧

B"

）。本公告仅就增

加平安证券为双禧场外代销机构以及开通申购、赎回业务的相关事项做出说明，今后若平安

证券代理双禧

A

、双禧

B

的相关业务，或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本公司将

另行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敬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

新公告，咨询有关基金的详情。

销售期间，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www.gtja-allianz.com

或

www.vip-funds.com

2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11

转

8

公司网站：

www.stock.pingan.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办理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相关业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已

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公告自

2012

年

4

月

5

日起发行，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恒泰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恒泰证券

"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安证券

"

）和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万联证券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

协议》及《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恒泰证券、华

安证券和万联证券将自

2012

年

4

月

20

日起办理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的网下现金认购业务，

4

月

24

日起办理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的网上现金和网下股票认购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471

）

4961259

公司网址：

www.cnht.com.cn

2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96518

、

400-809-6518

公司网址：

www.hazq.com

3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133

公司网址：

www.wlzq.com.cn

4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0001

、（

021

）

38784638

公司网址：

www.huatai-pb.com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0

日

西部证券，又一起高市盈率发行案例吗？

经过数月等待， 西部证券

IPO

在领

取批文迅速完成路演后终于披露发行

定价： 发行价

8.7

元， 摊薄后市盈率为

48.33

倍， 成为

2012

年首只完成定价的

券商股。

48.33

倍的市盈率， 相对于近期新

股发行

20

、

30

倍左右的市盈率而言显

得有点扎眼， 同期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的行业静态市盈率及动态市盈率

仅仅为

18.84

倍及

22.64

倍， 从以上数

据来看， 本次定价市盈率似乎有些偏

高。 发行人西部证券和保荐机构招商

证券也在投资风险特别提示公告， 就

本次发行市盈率对应的风险在公告中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特别强调证

券市场的不确定性及较强的周期性对

投资者投资西部证券可能带来损失的

风险。

我们仔细看了一下西部证券招股

说明书， 发现西部证券业绩近三年波

动性较大，

2009-2011

年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7.9

亿元、

5.4

亿

元、

2.2

亿元， 净利润逐年下降

,

且

2011

年较

2010

年下降接近

60%

。 公司经营

周期性明显。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公司

2011

年经营数据的初步统计显示，

109

家证券公司去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393.77

亿元， 与

2010

年

775.57

亿元的成

绩相比， 缩水

49%

。 而与

2010

年证券

公司

100%

盈利的盛况相比， 去年有

19

家未能实现盈利， 接近证券公司家数

的

20%

。 这充分说明证券行业是一个

强周期行业， 券商股的投资需要比其

他的投资更加考验投资者的判断力，

需要投资者对证券公司进行认真研究，

充分认识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

就本次发行价格而言，

48.33

倍的

市盈率与行业市盈率指标因统计口径

的原因， 导致对比意义一定程度上打

了折扣， 但从特别风险提示公告中来

看， 同口径下仍然较行业的市盈率水

平有所溢价， 以及定价对应仍有近

10

倍的认购的现实， 说明投资者对报价

时谨慎程度仍然不高， 仍需要进一步

提高谨慎程度。

面对证券行业的新股， 投资者确

实需要向风险提示公告里面描述， 高

度关注公司所处行业的周期性， 根据

自身经济实力、 投资经验、 风险和心

理承受能力独立审慎决定投资与否。

(CIS)


